
余杭良渚杭州余杭新文服饰厂房改建工程“10·22”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
余杭区政府事故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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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上午7时20分许，位于余杭区良渚街道莫干山路1418号杭州余杭新文服饰厂房改建工程工地，二号楼屋面东正压送风井部位进行施工作业时，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一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190万元。死者：孟XX，男，汉族，49岁，住址：河南省固始县胡族铺镇六里村宋营组，身份证号码：41302619760601XXXX；为杭州佳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派遣至诚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劳务工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第493号）和《浙江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310号）等法律法规，2023年10月22日，余杭区人民政府成立了由余杭区应急管理局牵头，余杭区住建局、余杭区公安分局、余杭区总工会等部门参加的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区纪委监委、区检察院派员参加，开展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深入事故现场进行勘察，调查询问有关当事人、查阅有关资料，进行技术鉴定，查明事故发生的原因和经过，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和防范措施，现将有关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事故调查组认定，余杭良渚杭州余杭新文服饰厂房改建工程“10·22”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因人员安全意识薄弱及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基本情况

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基本情况

 1.诚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09月17日；注册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祥符街道三墩路85号2幢618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5754401XXXX，法定代表人：章XX；经营范围：房屋建筑施工,市政工程的施工,机电设备上门安装等业务。

浙江工业大学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1983年；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朝晖新村六区浙工大校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143060XXXX，法定代表人：应XX；主营：测绘服务、软件开发、检测服务、设计服务。

杭州佳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11月28日；注册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刘文路333号10幢102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5782358612F，法定代表人：章南彪；经营范围：建筑劳务承包。
浙江明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原名杭州明康建设监理有限公司），成立于1996年，注册资金￥2009万元，法定代表人： 赵XX。经营范围：工程监理、工程咨询、项目代建。
杭州余杭新文服饰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04月07日，注册地位于杭州余杭区良渚街道吴家厍，法定代表人：姚XX。经营范围包括制造、加工：服装、服饰。 销售：服装面料；房屋出租。
（二）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1.诚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经调查，诚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作业现场安全管理缺位，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并消除通风井位置未单独设置警示标志的事故隐患；未向从业人员告知作业场所存在的危险因素及防范措施，且未能有效树立员工强烈的安全责任意识。
（三）合同签订情况

 1.总包合同。发包人：杭州余杭新文服饰有限公司；承包人：浙江工业大学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诚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合同双方就杭州余杭新文服饰有限公司厂房改建项目设计-采购-施工以EPC总承包联合体的形式共同承接。浙江工业大学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承担项目设计工作，诚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担项目施工及设备采购工作。工程地点：余杭区良渚北临上园路，西侧为祥兴路，东侧为上城科技园。合同有效期从2022年5月31日起至2025年5月14日，工期总日历天数1080天，合同总价：￥555337389元。

2.劳务合同。诚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杭州佳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合同约定杭州佳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为杭州余杭新文服饰有限公司厂房改建项目提供木工、泥工、砼工、架子工、水电等分包劳务。劳务报酬预计：￥138355000元。

3.监理合同。杭州余杭新文服饰有限公司与浙江明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工程质量要求达到国家施工验收规范合格标准，合同签订日为2022年5月29日，签约酬金：￥6078980元。
    二、事故发生情况
    （一）事故经过
位于良渚街道杭州余杭新文服饰厂房改建项目，诚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劳务工人叶XX在工地2号楼11层楼顶进行混凝土浇筑收尾工作。该浇筑工作前期由劳务班组长李XX分配叶XX及孟XX两人共同进行，至10月21日下班时，混凝土浇筑工作已基本接近尾声，因此组长李XX安排叶XX一人第二天进行收尾工作。10月22日6时许，叶XX前往该地点进行收尾工作，孟XX因当天未被安排工作，于8时许前往2号楼11层楼顶找老乡叶XX聊天。此时叶XX正在护栏内浇筑通风井位置周边混凝土挡墙，而孟XX也翻越外护栏，走到叶XX身边。当叶XX的手推车混凝土即将用完时，转身将车里剩下的混凝土料倒至外护栏混凝土浇筑处，此时叶XX突然听到背后一声惊叫，其转身观察四周发现孟XX已不见踪影，于是根据声音方向前往通风井口处查看，发现有飞起的灰尘及滑落的痕迹，以此判断孟XX已从通风井口处坠落。叶XX便立即下楼并呼喊其他工友前往通风井底部位置（2号楼负二层）进行救援，同时现场人员拨打报警电话及120急救电话。项目经理王XX召集人员利用工具将墙砸开，此时120救援人员已在现场等候，现场救援人员随即将孟XX救出后送往浙江医院三墩院区。
    （二）事故现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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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事发2号楼11层楼顶通风井位置[image: image2.png]


图2 事发2号楼11层楼顶通风井位置[image: image3.png]



图3 通风井底端坠落现场[image: image4.png]



图4 通风井管道内部

（三）事故相关人员情况
    1.孟XX，男，公民身份号码：41302619760601XXXX，河南省固始县人，为杭州佳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派遣至诚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劳务人员（在本次事故中死亡）。
2.叶XX，男，公民身份号码：41302619830223XXXX，河南省固始县，为杭州佳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派遣至诚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劳务人员。

3.李XX，男，公民身份号码：34221119740226XXXX，安徽省六安市人，为杭州佳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派遣至诚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劳务班组长。
4.蒋XX，男，公民身份号码：33262119710705XXXX，浙江省临海市人，为诚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位于杭州余杭新文服饰厂房改建工程安全管理员
5.章XX，男，公民身份号码：33062219621119XXXX，杭州市西湖区，为诚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
    （四）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造成1人死亡，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核定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190万元。

三、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上午8时许，现场工人拨打120、110电话。随即110联动区政府值班室、良渚新城派出所及良渚街道办事处等单位部门处置。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现场人员拨打120急救电话，110报警电话，并立即停止作业行为开展救援。
    （三）医疗救治情况

上午9时许，救援人员将墙体凿开后救出孟庆堂并送上救护车。9时40分许，孟庆堂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后现场人员立即拨打了110、120，停止现场作业并及时组织救援。经评估，本次事故应急处置及时、有效。
   （五）善后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诚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积极处理善后事宜，10月24日与死者家属达成协议，并于当日在余杭区殡仪馆遗体火化，后返回老家善后。
四、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孟XX，自身安全意识淡薄，在2号楼11层楼顶通风井位置设有围栏的情况下，擅自翻越围栏，经过通风井盖上方铁皮盖板时，因铁皮承重不足导致其坠入通风井内，引发高处坠落事故，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诚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作业现场安全管理缺位，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并消除通风井位置未单独设置警示标志的事故隐患；未向从业人员告知作业场所存在的危险因素及防范措施，且未能有效树立员工强烈的安全责任意识，是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

诚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员未严格督促、检查本项目的安全生产工作，未能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导致一名人员从高处坠落，是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
3.浙江明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未严格落实安全监理责任，对作业现场安全监理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和纠正通风井位置未单独设置警示标志的事故隐患，间接导致一名人员从高处坠落，安全生产监管不到位，是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
    五、事故相关单位主要问题
1.诚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作业现场安全管理缺位，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并消除通风井位置未单独设置警示标志的事故隐患；未向从业人员告知作业场所存在的危险因素及防范措施，且未能有效树立员工强烈的安全责任意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第四十四条第一款
的规定。
六、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因在事故中死亡不予追究责任人员
1.孟XX，男，杭州佳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派遣至诚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劳务工人。其在诚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地作业，自身安全意识淡薄，在2号楼11层楼顶通风井位置设有围栏的情况下，擅自翻越围栏，经过通风井盖上方铁皮盖板时，因铁皮承重不足导致其坠入通风井内，引发高处坠落事故，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因其已在事故中死亡，故不予追究其责任。

（二）事故有关责任人员的行政处罚

    1.章XX，男，诚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监督、检查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不力，未落实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机制，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存在的安全管理问题失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
的规定，对事故负有领导责任。建议由余杭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2.蒋XX，男，诚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安全管理员，事发时虽在现场负责管理、巡查，但未全方面监管到位，未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未有效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五）项
的规定，对事故负有管理责任。建议由余杭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三）事故有关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

诚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作业现场安全管理缺位，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并消除通风井位置未单独设置警示标志的事故隐患；未向从业人员告知作业场所存在的危险因素及防范措施，且未能有效树立员工强烈的安全责任意识，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第四十四条第一款
的规定，建议由余杭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四）建议给予其它处理的单位

浙江明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未严格落实安全监理责任，对作业现场安全监理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和纠正通风井位置未单独设置警示标志的事故隐患，间接导致一名人员从高处坠落，安全生产监管不到位，建议区住建局移交区综合执法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其进行处理。
    七、事故主要教训和防范措施建议

    （一）诚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要深刻汲取事故惨痛教训，扎实开展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教育培训，提高从业人员法律意识、安全意识和作业技能。加强作业现场安全管理和隐患排查治理，督促工作人员规范作业，及时发现消除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切实增强施工人员遵章守纪和规矩意识，树立正确的安全理念，形成良好的安全习惯，全面提升作业队伍的素养，确保施工安全。
（二）杭州佳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切实加强进场工人安全教育培训，增强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意识，让“要我安全”的局面转变为“我要安全”的良好局面，使安全真正做到警钟长鸣，居安思危，言危思进，长抓不懈。

（三）浙江明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切实承担起建设工程安全监理责任。加强施工项目安全生产巡查检查，及时发现安全事故隐患，采取有力措施进行监督管理，切实为安全施工把好关。
（四）良渚街道办事处、良渚新城管委会，要警钟长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加强属地管理责任，突出重点企业、重点设备、重点环节、重点人员，强化重大事故隐患的检查排查，及时发现排除问题隐患，督促企业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

（五）余杭区住建局，要认真吸取这起事故教训，进一步加大对管辖在建工程安全生产监管力度，督促各单位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持续深入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余杭良渚杭州余杭新文服饰厂房改建工程

“10·22”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

       2023年12月19日

�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 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


    � 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 第一百一十四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